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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81         证券简称：大丰实业        公告编号：2023-084 

转债代码：113530         转债简称：大丰转债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9月20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2.5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优先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

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的转股来源。具体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6日披露的《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3-059）。 

一、公司实施回购方案的进展 

近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了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股份回购，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规定，公司当在

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回购股份的情况

公告如下： 

2023年11月，公司未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截至2023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53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3%，回购均价为11.38元/

股，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6,135,981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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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回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5 日 


